
江华瑶族自治县大圩镇人民政府 2024 年度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

意见》（中发〔2018〕34号）、《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 湖

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

见》（湘办发〔2019〕10号）和《江华瑶族自治县财政局关

于开展 2024 年度财政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精

神，我单位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对 2024 年部门整体支出

进行了绩效自评，现将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能职责

1.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在基层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法律法

规，围绕农业、农村、农民搞好服务，形成管理有序、服务

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2.推动基层民主，促进社会和谐。加强农村（社区）党

的政治建设、组织建设。指导村民自治、完善民主议事制度，

推进村务公开、财务公开，引导公民有序参与村级事务管理，

增强社会自治功能。

3.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培育主导产业，提高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立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农

民专业合作组织，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稳定和完善农

村基本经营制度，探索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落实强农惠



农措施，组织开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

件。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引导农民多渠道转移就业，增加农

民收入，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4.强化公共服务，着力改善民生。完善农村（社区）公

共卫生和基本医疗体系建设，促进农村（社区）义务教育发

展，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做好五保供养、优抚安置、低保、

扶贫救济、养老保险和其他社会救助工作。加强农村（社区）

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工作。做好外出务工人员技能培训的

服务工作，促进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做好乡镇村发展规划，

完善公共服务体系。

5.加强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加强农村（社区）的

法制宣传和法律服务，推进依法行政。完善治安防控体系，

加强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畅通诉求渠道，及时掌握社情民意，

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保证社会公正，

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建立健全农村（社区）应急管理

体制，提高危机处置能力。

6.转变工作职能，改进工作方式。把着力点放在营造环

境、扶持典型和示范引导上来。创新工作机制，推进依法行

政，改进服务方式，通过审批服务扁平化和网格化管理，努

力让群众办事“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整合各方面力

量，构建简约高效的管理体制。

（二）机构设置情况



1.党政机构

（1）党政综合办公室。承担党委、政府日常事务，负

责综合协调、督查考核、文秘信息、保密档案、重要会务及

机关行政后勤管理等工作；负责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优化营

商环境、政务公开和管理服务、电子政务、大数据管理、网

格管理、信用体系建设等工作。

（2）基层党建办公室。负责基层党的政治建设、组织

建设、宣传工作、统战工作、全面从严治党工作；负责工会、

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工作。

（3）经济发展办公室（农业农村和扶贫工作办公室、

移民办公室）。负责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负责产业发展、

公共基础设施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商贸流通和农作物经

济、水利建设与管理、移民、扶贫开发、动物防疫等工作。

承担市场监管有关方面的指导协调职责。

（4）社会事务办公室（卫生健康办公室）。负责民政、

社会保障、文化旅游、科技教育、卫生健康、民族宗教、退

役军人、国防动员教育、民兵预备役等社会事务管理工作。

（5）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办公室（农村房屋建设管理

办公室）。负责编制实施村镇规划，指导实施国土资源、林

政管理、造林绿化、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组织协调环境污

染事故与生态破坏事件查处。

（6）社会治安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中心）。负责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社会稳定等工作，指导协



调民事纠纷调解处理和社区矫正工作；负责安全生产监管、

防汛抗旱、减灾、抗震救灾、森林防火等工作。

2.直属事业单位

（1）社会事业综合服务中心（文化综合服务站）。负

责社会救助、社会保障、退役军人创业就业、卫生健康和助

残等方面的公益性事务服务工作；负责文化旅游广电、科技、

教育、体育等方面的公益性事务服务工作；负责市场监管、

公交环保、规划建设、招商引资、企业服务等方面的公益性

事务服务工作。

（2）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负责农业、林业、水利、农

机、畜牧水产、移民、扶贫、多种经营等方面的公益性事务

服务工作。

（3）政务（便民）服务中心。负责乡镇政府及县级部

门下放或委托的相关政务服务工作。

（4）武装部和退役军人服务站。负责退役军人及创业

就业等相关工作。

3.综合行政执法机构

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集中行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

法、住房和城乡建设、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林

业、应急管理、卫生健康等县级部门下放或委托的行政执法

权。



（三）人员编制情况

2024 年末，我单位共有编制 115 人，其中行政编制 49

人，事业编制 63人，机关后勤服务人员编制 3 人。年末实有

在职人员 90人，离休人员 0人，退休人员 46人。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基本支出是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

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在职和离退休人员基本工资、津贴

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

置等日常公用经费。2024年基本支出预算安排(含上年结转)

1191.71万元，实际支出 1191.71万元，完成预算安排的 100%。

人员经费支出 1066.44万元，占基本支出的 89%;日常公用经

费支出 125.27万元，占基本支出的 11%。

（二）项目支出情况

项目支出是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

目标而发生的支出。2024年项目支出预算安排(含上年结转)

1214.49万元，实际支出 1214.49万元，完成预算安排的 100%。

其中:

村级组织运转经费及村居组织社区经费，2024年实际支

出 562.32 万元，占项目支出的 46.30%，主要用于对村民委

员会和村党支部的补助工作等方面。

大圩镇人民政府-卫生保洁、公共设施和管理经费，2024

年实际支出 33.94 万元，占项目支出的 2.80%，主要用于大



圩镇的卫生保洁、公共设施和管理的工作经费。

大圩镇江东大道水管网改造项目资金，2024年实际支出

17.78万元，占项目支出的 1.46%，主要用于改善大圩镇棚户

区居住环境，提高居民生活品质。提升大圩镇棚户区综合能

力，促进社区健康发展。整治现存的危旧房屋，保障居民的

生命财产安全，提高群众满意度。

“几员”退休金补差，2024年实际支出 0.82万元，占项目

支出的 0.07%，主要用于“几员”退休金补差。

机关事业单位独生子女父母奖励，2024年实际支出 0.38

万元，占项目支出的 0.03%，主要用于机关事业单位独生子

女父母奖励。

大圩镇基础设施建设资金，2024年实际支出 150万元，

占项目支出的 12.35%，主要用于非税缴纳。

基础设施建设资金，2024 年实际支出 349.25 万元，占

项目支出的 28.76%，主要用于印花税缴纳。

2024 年驻村帮扶工作经费（乡镇），2024 年实际支出

12 万元，占项目支出的 0.99%，主要用于大圩镇 12 个村的

乡村振兴帮扶工作。

2024 年人大代表建议办理专项资金，2024 年实际支出

14万元，占项目支出的 1.15%，主要用于大圩镇兴仁村主道

路路灯安装、大圩镇草皇村文体广场建设。

2024年中央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公益事业奖补资金，

2024 年实际支出 52 万元，占项目支出的 4.28%，主要用于



大圩镇书里村机耕道工程建设、靖边营村路硬化工程、兴仁

村道路硬化工程。

2024年省级财政专项彩票公益金，2024年实际支出 22

万元，占项目支出的 1.81%，主要用于大圩镇源头村老年活

动广场建设，文明村基础设施修建。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度我单位政府性基金预支出 184万元。其中，用

于项目经费 184万元，主要用于农村社会事业支出工作等方

面。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度我单位未安排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无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支出。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度我单位未安排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无社会保险

基金预算支出。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一）加强党的领导，提高站位狠抓落实。一是常抓思

想政治教育。认真落实县委各项安排部署，始终把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镇党委（扩大）会

议第一议题，开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宣讲活动 34 场。

二是深化基层减负赋能。着力破解乡村治理“小马拉大车”

突出问题，清理不规范挂牌 160 余块。结合“一月一课一片



一实践”扎实推进党纪学习教育。在今年的“七·一”表彰

大会上，镇党委获评全县“先进基层党组织”。三是着力加

强队伍建设。举行干部教育培训 13 期，参训人员达 3600 余

人次，培养“高素质农民”35 人、农民大学生 10 人、入党

积极分子 43 人；推荐 1 名村党组织书记考核招聘为乡镇事

业编制人员。

（二）致力谋发展，经济发展稳中有进。一是粮食安全

得到有力保障。完成水稻种植 11923 亩，圆满完成粮食生产

目标任务。建设 2.5 万平方米集中育秧大棚综合利用，采用

“稻-瓜-菜”模式，探索多元增收。扎实推进 400 余亩高标

准农田建设，全力保障粮食安全底线。二是农特产业发展势

头强劲。打造“五色”农特产品产业发展格局，制定《大圩

镇茄子特色产业发展规划》，成立大圩镇茄子种植协会，推

动全镇茄子产业向标准化、规模化、智能化发展，全镇茄子

年产量超过 2.3 万吨，产值达 0.82 亿元。高寨村湘桂边界

首家标准化红薯粉加工厂扩建 600 余平方米加工厂房，年产

量超 50 万斤。三是小微企业带动就业增收。32 家小微企业

带动了 1000 余名群众就业增收，其中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

内共入驻小微企业 14 家，帮助 150 余名易地搬迁群众实现

家门口就业。

（三）攻坚促振兴，乡村振兴提质增效。一是巩固脱贫

成效显著提升。对全镇2446户 9635人脱贫人口和295户 603

人监测对象进行常态化走访帮扶。长山村、易地扶贫搬迁安

置点顺利通过乡村振兴“国检”。我镇获评全县“乡村振兴



模范乡镇”。二是乡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持续推进“一拆

二改三归四化五到位”，积极引导广大群众参与人居环境整

治。建立健全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聘请 92 名保洁员以

及专业环卫公司服务，24 个村实现生活垃圾集中转运。三是

集体经济“造血”功能增强。村集体经济 10 万以上的村达

17 个，其中长山村集体经济突破 55 万元，获评全省“抓党

建促乡村振兴示范村”。和平村、军田村用好中央扶持壮大

村级集体经济资金建项目，激活村集体经济“造血”功能。

（四）持续惠民生，民生福祉有效保障。一是社保体系

建立健全。全镇低保对象 754 户 1207 人，特困供养人员 401

人，共发放临时救助金 13.62 万元，脱贫人口、困难群众医

保参保率达 100%，做到应保尽保、应助尽助、应享尽享。二

是基础设施不断完善。顺利完成小圩到大圩段道路升级改

造，完成修复、硬化道路 16 条，解决群众出行难题。投资

26 万元，建设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微菜园”项目，切实解

决搬迁群众“菜篮子”问题。三是服务水平持续提高。通过

“万企兴万村”行动动员企业向大圩中学捐赠物资 5万余元；

组织农村妇女进行“两癌”筛查 666 人次，申报严重精神障

碍患者监护“以奖代补”47 人，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四是教

育事业加快发展。走访慰问 137 名本科大学新生。积极开展

“三防”重点工作，做好校园周边环境整治，保障校园安全

稳定。

（五）聚焦保安全，社会稳定持续保持。一是筑牢安全

生产防线。组织开展多次安全生产宣传整治行动，发放宣传

https://www.so.com/link?m=eHEEa5NEjfSEreSFCEJMFAhbIFoNYwUnDoPc3p3zegh9PRYXpS8DI8XlC3ORFH+Zk2SReVe4oiXHJPEGFUg8/2P1OUfgBSbAUsFBGWLuaczHOBY2nxHtzvq96ViBjt/4PniWWBPYLFscslHRr+hkCNfTmb85YJqs8JLFFFAUBfO7d0rVxoe6dsQkziXVp8vQph6NvBn+m4MMhafZUa4+Stx4HUlIhzhzJw2XMZvUv7RIHboU41oaoK2UfGFbghWB3RZnTZbMuDd41O2u9WYJUh1vfc2kotLtocJDXvN87N+vwCIZGF8Mrj0XQx6s0+nC6OubHg9HK9qXYquh2knti930EYQ4xuAjLn/rbuLIyLPp57Q9O1hcIcg==


资料 3 万余份，排查整改隐患 491 条，整改率达 100％。成

功创建全市“食品安全 A 级单位”。二是强化社会治安防控。

常态化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整治行动，实现交通亡人事故

“零发生”。成功化解矛盾纠纷 12 起，稳控 3 起，保障社

会安全稳定。三是抓严森林防火工作。选聘护林员 73 名，

开展生态护林员培训 2 次，乡级林长全年开展巡林 130 余人

次。建设防火道路 3.05 公里、隔离带 5.16 公里、消防蓄水

池 2 个。全年未发生森林火情。四是加强应急队伍建设。组

织开展应急演练 4 次，在“永州市暨江华县跨区域森林火灾

综合应急演练”中获得第二。

（六）突出转作风，自身建设不断加强。一是守牢意识

形态主阵地。召开意识形态专题会议 2 次、研判会议 2 次，

组织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 13 次。妥善处置 12345

政府热线来访件 38 件，网络问政回复率达 100%。全年在各

级平台发表正面宣传 692 篇。二是抓实党风廉政建设。积极

推进“百村示范、千村廉治”工作，打造“中南情•长山红”

清廉长山品牌。深入推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

整治，共下发通报 9 期，谈话提醒 9 人次，立案 33 起，处

分 33 人次。三是共同维护边界稳定。持续深化“省际党建

联盟”，与广西开山镇开展交流活动 3次，在“桂粤湘三地

妇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座谈会上代表永州市作典型

发言。大圩省际人大代表联络站荣获全市“人大代表联络示

范站”。

七、存在的问题

https://www.so.com/link?m=uy+8TlrP2Of6eMUHe8G8bHe5CmDnEz3P0vfMfV7CZQeKn6ihZdJ1ee2FSreIQ2LxRgiLte507cJuTxiOarapKvrxszXmajGEpMI45Pu/g2LWAKpYtwquJPFpLXOfwer73EqpC2b+M4GKV+qQMO9uO3g1W4pH17TUeEdayJMyXs+ehIDCARQr+w3muIZbD5+ZjYiWuF7Xl4dyKzRrE5hwWldAwV+DjBd2zibqIA7OBWLVyF4JLVFD/0KI7hrjjML7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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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预算编制工作有待细化。预算编制不够明确和细化，

预算编制的合理性需要提高，预算执行力度还要进一步加

强。

2.人员严重缺编与工作任务繁重矛盾日益突出。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细化预算编制，优化预算项目设置。不断完善部

门预算编制管理，抓住预算一体化系统平台整合的契机，充

分利用云平台数据，加强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并作为下

年预算安排的依据，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精准度和预算标

准化水平。

（二）强化预算约束，实行项目进度动态管理。通过定

期对项目实施和预算执行情况进行梳理，及时掌握项目进

度，督促项目实施单位早启动、早实施、早验收，对符合条

件的项目按照项目进度支付相关款项，将预算资金管理贯穿

于项目实施全过程中。

九、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绩效自评结果将作为下年部门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与

预算调整和项目安排挂钩。拟于 5 月 16 日前在江华县政府

网站公开。

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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